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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XX XXX《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分为 8 部分

——第 1 部分：范围

——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部分：定义和术语

——第 4 部分：运维管理总的要求

——第 5 部分：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行

——第 6 部分：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维保

——第 7 部分：移动应急电源运维管理

——第 8 部分：附录 A（监测系统数据采集量汇总信息）



T/BEPIA XXX—2024

II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人：

本文件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请寄送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 5 区

14 号楼 3层，邮编：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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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标准制定的重要意义

电力用户的自备应急电源是首都城市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党政机关、国防军事、新

闻媒体、指挥中心、数据中心、医疗卫生、公共事业单位”等重要单位的生产生活，关系着北京市作为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四个中心”) 的建设工作，

为促进电力用户的安全运行技术的进步、规范安全运行管理工作、提高运维管理效率，保障极端条件下

电力用户的自救自保能力，支撑北京市“四个中心”及“韧性城市”的建设工作，制定针对电力用户自

备应急电源的运维管理规范具有重大意义。

0.2 标准制定的目的

——补充和完善自备应急电源的相关国标和行标在运维管理方面的标准；

——指导和规范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运维工作；

——强化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维的安全性；

——推进用户侧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行的智能化管理，具备孤岛运行的能力。

0.3 标准对自备应急电源的作用

——完善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建设的技术要求；

——规范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维工作的内容；

——提高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安全运行的可靠性；

——指导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提升和规范管理的落地实施。

https://baike.so.com/doc/81543-8606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6095-56017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89378-6703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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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行维护方面的管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柴油发电机和不间断电源作为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电力用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20891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 20950 储油库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GB 18352.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7691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31989 高压电力用户用电安全

GB/T 29328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

GB/T 51314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标准

GB/T 2820.4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4部分_控制装置和开关装置

GB/T 7260.1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1-1部分：操作人员触及区使用的UPS的一般规定和安全要求

GB/T 7260.3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3部分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

GB/T 7260.4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1-2部分：限制触及区使用的UPS的一般规定和安全要求

GB/T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DL/T 5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 393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

DL/T 995 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

JGJ/T 33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DB11/T 527 配电室安全管理规范

DB11/ 1134 高压电力用户安全用电规范

DB11/T 3035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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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保安负荷 protective load

用于保障用电场所人身与财产安全所需的电力负荷。

注：一般认为，断电后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保安负荷：

a）直接引发人身伤亡的；

b）使有毒、有害物溢出，造成环境大面积污染的；

c）将引起爆炸或火灾的；

d) 将引起较大范围社会秩序混乱或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影响的；

e) 将造成重大生产设备损坏或引起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

[来源：GB/T 29328-2018,3.1.1 ]

3.2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 self-emergency power supply system

在外供电源全部发生中断的情况下，由用户自行配备的由自备应急电源（柴油发电机，不间断电源）、

用电负荷、配电设备（断路器、应急母线、保安负荷、电源切换装置及控制辅助装置）、保护及自动装

置和监测系统等组成能够满足重要负荷需求功率和需求时间的一整套供电系统，也称为独立于公用电网

的第二种电源系统。

3.3

应急母线 Emergency bus

接入全部保安负荷或特别重要负荷的专用母线段，由外供电源和应急电源接入供电。

3.4

双路电源 Dual power supply

为同一用户负荷供电的两回供电线路，两回供电线路可以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变电站，或来自不同电

源进线的同一变电站内两段母线。

3.5

允许断电时间 allowable outage time

电力用户的保安负荷或重要用电负荷所能容忍的最长断电时间。

3.6

自动转换开关 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ATS)

当一路电源故障时，将在此电源上的一个或多个负载自动切换到另一路电源上的开关设备。

3.7

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UPS)

当正常电源不能供给用电设备合格电力的任何瞬间，该电源能按规定要求自动供应电力，而不发生

延迟或者电压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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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运行 operation

对自备应急电源供电系统相关设备进行启停控制、参数设置、状态监控和优化调节。

3.9

巡检 inspection

对电气设备日常状态进行检查，发现运行设备的问题，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和处置，以确保运行

安全，包含日常巡视和定期巡视。

3.10

维护 maintenance

为保证系统和设备具有良好运行工况、达到提高可靠性、排除隐患、延长寿命项目的所进行的工作，

主要包含预防性维护、预测性维护和维修等。

3.11

重要电力用户 important power consumer

在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中断供电将可能造成人

身伤亡、较大环境污染、较大政治影响、较大经济损失、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用电单位或对供电可

靠性有特殊要求的用电场所。

[来源：GB/T 31989-2015,3.4 ]

4 运维管理总的要求

4.1 电力用户的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包括运行、巡检、维保、检测、建档等工作。

4.2 电力用户的运维单位负责运行巡检，维保单位负责维护保养，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设备检测。电力

用户维保和检测单位不宜相同。

4.3 为自备应急电源提供技术服务的运维单位应具备专业运维资质，维护保养的服务单位应具有厂家授

权的专业维保资质证书，检测机构应具备相应专业检测资质。

4.4 电力用户与运维及维保单位签订合同时,应明确在系统正常、系统异常及事故应急时服务内容及标

准。

4.5 对于重要用户新建、改扩建工程的自备应急电源系统与主体设备或项目应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

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装设自备应急发电机组的电力用户应向供电企业提交相关资料备案。没有验

收和备案的自备应急电源不应投入运行。

4.6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应始终保持完好状态，发生故障或系统异常应及时组织修复。因故障维修等原因

需要暂时停用的，应建立批复和备案制度。

4.7 电力用户每年应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进行整体评估。包含系统功能、运行评

定、维护、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评估。

https://m.elecfans.com/v/tag/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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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电力用户应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验证自备应急电源与市电的投切

配合关系等。特级用户宜每季度开展一次应急演练，一、二级用户宜每半年开展一次应急演练，临时用

户应视情况开展应急演练。

4.9 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配套的消防设施，应由具备消防职业资格的运维人员、维保单位及检测单位

定期进行巡检、维保和检测，应按 GB/T 25201、DB11/T 3035 执行。

5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行

5.1 基本要求

5.1.1 运行单位要求

5.1.1.1 运维单位应制定设备运行的专用规程，涵盖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设施管理、操作与维护规程。

5.1.1.2 运维单位应建立包含应急物资在内的自备应急电源设施台账，日常巡检、维护保养、操作规程、

应急预案、系统操作员名册及相应的工作职责等管理制度应在配电室或电气人员值班室墙上悬挂，基础

资料和相关图表等资料应规范管理，具体应按 DB11/T 527 执行。

5.1.1.3 运维人员配置应按 DB11/T 527 执行。

5.1.1.4 运维人员应做好当天的运维记录，包含值班、巡检等必须的基础记录。

5.1.1.5 运维人员应了解自备应急电源系统，每半年至少接受一次用电安全教育培训，每年至少接受一

次专业机构现场专业培训。

5.1.2 运行设备要求

5.1.2.1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要求

5.1.2.1.1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使用年限是由其使用环境、使用频率、维护保养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应遵循制造商的产品说明书，以最大化柴油发电机的使用寿命。

5.1.2.1.2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通风、防潮、排烟、噪音、储油、消防等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1348、GB 50016、GB 55037、GB 20950。

5.1.2.1.3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烟气排放应符合 GB 20891、GB 18352.6、GB 17691、GB 16297。

5.1.2.1.4 应保障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的应急供油，与供应方签订应急状态下的供油协议。

5.1.2.2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要求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的使用应按 GB 7260.1、GB/T 7260.3、GB 7260.4 的要求执行。

5.1.2.3 自备应急电源配电设备要求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相关配电设备（含防反电源闭锁装置）的配置和使用应按 DB11/T 527、DB11/

1134 执行。

5.1.3 保安负荷（重要负荷）要求

5.1.3.1 保安负荷（重要负荷）宜由独立设置的应急母线供电；

https://www.baidu.com/link?url=BrVrPrkje6RFaCbbOJysne0jeCmhmao8LlpaVKA_yiWwqMouxWWEHMdfP7RWHwxV&wd=&eqid=d43e8dd8000543cb0000000365dec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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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每年应进行一次保安负荷（重要负荷）的分析，按重要等级及负荷性质分类、分级，并在开关

上做好标识；

5.1.3.3 每年应统计一次应急母线所带负荷的最大负荷；

5.1.3.4 应急母线新接入负荷应通知最大负荷的统计单位（人员），经批准后方可接入；

5.1.3.5 应急母线的最大负荷有异常的增加（或减少）应进行分析；

5.1.3.6 应急母线的最大负荷超过柴油发电机配置容量的 80%时应提出警示，并严格控制负荷接入；

5.1.3.7 当应急电源和备用电源共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急母线之外设置备用母线的，备用母线负荷按

应急母线负荷进行管理；

5.1.4 其他要求

5.1.4.1 备用照明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房和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间应设置备用照明，按GB 51309执行。

5.1.4.2 消防设施

民用建筑内的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房、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电池室消防要求应符合 GB 50016、

GB 51348。对于在建筑物外设置的独立发电机房时，除有特殊规定者外，可不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5.2 备用状态运行要求

当自备应急电源系统处于备用状态时，需要做好巡检、系统异常监测（用户已配置监测系统的）等

工作。

5.2.1 巡检要求

5.2.1.1 基本巡检要求

5.2.1.1.1 巡检的范围

对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房环境和自备应急电源系统内所有设施进行有效巡视检查。

5.2.1.1.2 巡检次数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定期巡视，巡视的周期宜为每日或数日。

5.2.1.1.3 每日巡检的关注点

a) 异常情况：检查有无漏水、异常气味散发；

b) 存在隐患：检查有无易燃易爆危险品（如纸箱）等；

c) 设备情况：检查重要负荷馈线开关的运行状态；

5.2.1.1.4 巡检记录

记录包括：巡检内容、时间、发现的问题、巡检人员签字等。

5.2.1.2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巡检

非运行状态的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宜至少每半月巡视检查一次，下列项目应列入发电机房日常或定

期巡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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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机房环境：照明灯具、室内温湿度、通风状况、机房卫生，柴油发电机组附近或静音箱内是否

有零碎物件；

b) 润滑油系统：各管路连接位置是否漏油。机油油位是否异常低于下线、机滤应无渗漏液、松动

脱落现象；

c) 冷却系统：防冻液冷却管道是否漏液，风扇安装是否牢固、扇片是否锈蚀，皮带是否断裂、冷

却水液位是否正常不低于液位标管 2/3位置；

d) 储油间：油箱是否有渗漏、锈蚀现象、进油开关应在打开位置无渗漏液、连接良好储油量应不

低于液位管 2/3位置、油滤应无渗漏液、松动脱落现象，进回油管路连接良好无渗漏液现象、

机虑应无渗漏液、松动脱落现象；

e) 排烟系统：排烟管道吊装是否脱落，检查消烟装置循环泵应良好，无破损，螺栓连接可靠。空

滤标识应无变色；

f) 电气系统：机组操作控制器应在自动/手动状态，显示应正常，功能查看页面应灵活查看，机组

操作控制器内部空开应在闭合状态，接线端子连接良好，无放电痕迹，查看机组控制器蓄电池

浮充电压应正常、油压、油温、转速传感器接线连接良好无脱落；

g) 蓄电池：开关应在闭合状态，蓄电池外观应良好，无渗漏鼓包，放电痕迹，极柱和连接条腐蚀

情况；

h) 机组操作控制器：信号指示灯是否正常，无报警及报文；

i) 加热器电源：夏季应在断开状态，冬季应在闭合状态，加热回路应正常无渗液，阀门应在打开

位置；

j) 检查控制柜主进柜及出线柜控制方式应在自动/手动状态，自备电源侧开关未运行时应为分闸状

态。检查控制柜仪表及指示灯外观无损坏，检查控制柜柜体接地连接线连接可靠，无脱漏现象，

检查控制柜柜门领闭良好，无损坏，腐蚀，生锈现象，控制柜盘面是否干净整；

k) 机组整体固定是否完好，机组是否清洁，外观是否完好；

l) 以燃气轮机作为柴油发电机的巡检内容参考以上执行；

5.2.1.3 自备应急电源配电系统设备日常巡检

下列项目应列入自备应急电源配电设备日常或定期巡检内容：

a) 环境：照明、室内温度、通风状况、整洁度；漏水和凝露情况；防小动物措施；

b) 柜体外观：柜体完整性（变形、表面脱漆或腐蚀情况）；回路铭牌、标号；指示灯与仪表工作

状态；

c) 断路器：框架断路器储能是否良好；

d) 开关状态：重要负荷馈线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5.2.1.4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日常巡检

下列项目应列入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日常或定期巡检内容：

a) 环境：照明、室内温度、整洁度；漏水和凝露情况；防小动物措施；

b) 风扇：风扇状态；异常声响；

c) 整体外观：柜体完整性（变形、表面脱漆或腐蚀情况）；显示器仪表工作状态；

d) 主机：不间断电源 输入/输出技术参数；报警信息；异常声响、振动、气味；

5.2.1.5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组日常巡检

下列项目应列入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组日常或定期巡检内容：

a) 电池室环境：照明灯具、室内温度、通风、整洁度；漏水和凝露情况；防小动物措施；异常气



T/BEPIA XXX—2024

10

味；

b) 电池外观：漏液、遗酸、鼓包变形情况；

c) 开关柜（箱）：电池开关状态；

5.2.1.6 自备应急电源监测系统日常巡检

当用户配置监测系统时，下列项目应列入监测系统日常或定期巡检内容：

网络连接、采集模块参数、指示灯状态；

5.3 带载状态运行要求

运行人员规范操作的同时，应做好巡检、远程监测系统运维（用户已配置监控系统的）等工作。

5.3.1 操作要求

运行人员采用自动与手动运行方式需根据自身特点及行业要求，应按 GB/T 29328 执行。特、一级

重要用户宜采用自动方式运行，确保自备应急电源的及时投入。二级用户满足在允许断电时间内能够人

工投入自备应急电源的情况下，可采用手动运行。

5.3.1.1 手动运行要求

a) 确认机房通风及排烟环境，运行人员做好防护，按操作规程完成准备工作后方可手动启动；

b) 市电失压后手动启动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人工判断频率、电压达到额定要求时，手动闭合

柴油发电机组输出开关、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投入供电至应急母线，分步合馈线开关带出全部重

要负荷。当市电恢复正常后，应切换至市电供电，并将机组退出并延时停机，停机时间应为

180秒至 300秒；

c)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带负荷时，一次加载的容量不宜大于 50%，应人工分批投入负荷。带载运

行时，发生过负荷运行情况下，应按负荷重要程度人工切除负荷。

d) 当采用燃气轮机作为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时，可一次加载发电容量的 100%；

5.3.1.2 自动运行要求

a) 市电失压后自动延时启动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自动闭合柴油发电机输出开关及各分支开关，

通过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投入供电至应急母线，宜采用自动分步逐级接带重要负荷。自动化系统

宜设置为自投手复方式；

b) 柴油发电机带负荷时，一次加载的容量不宜大于 50%。带载运行时，发生过负荷运行情况下，

应按负荷重要程度自动切除负荷；

c) 当采用燃气轮机作为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时，可一次加载发电容量的 100%；

d) 当自动化控制系统故障导致自动投入无法实现时，应及时转入手动运行；

5.3.2 巡检要求

5.3.2.1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房巡检

运行中的发电机房宜每小时巡视检查一次，具体检查内容如下：

a) 机房环境：照明灯具、室内温湿度、通风状况、整洁度；

b) 状态：设备指示灯工作状态；漏水、漏油情况；

c) 电气系统：频率、功率因数、各相电压、电流；

d) 发动机：发动机转速、机油/燃油压力；

e) 冷却系统：冷却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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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进/排风系统：控制电源、控制模式；运行状态；

g) 供油系统：储油罐液位、卸油控制状态、供油控制状态、报警信息；供油管路阀门状态；

h) 控制系统：报警信息；功率因数、频率、各相电压/电流、总负载；

5.3.2.2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配电设备巡检

见本规范 5.2.1.3。

5.3.2.3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巡视

见本规范 5.2.1.4。

5.3.2.4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组巡视

见本规范 5.2.1.5。

5.3.2.5 自备应急电源监测系统巡视

见本规范 5.2.1.6。

5.3.3 自备应急电源监测要求

当用户配置监测系统时，监测应满足本规范附录 A数据信息。

5.3.4 应急要求

当自备应急电源无法正常启动时，应及时通告重要负荷管理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以免造成次生事

故。与供电企业确认断电忍受时间内无法恢复供电后，通知外部移动应急发电车单位启动救援。

5.4 自动化监控系统要求

5.4.1 自备应急电源应逐步加装自动化监控系统，在传统电力监测的基础上，增加对柴油发电机、不间

断电源及其配电设备的监测及应急供电回路上开关的自动控制，并将监控系统接入配电室智能运维系

统。

5.4.2 监控系统应对应急电源系统相关电气设备状态及参数实时监测，提供详实的正常运行、异常及故

障情况的记录。

5.4.3 监控系统应具备联动监测，在联动事件发生时，应提供联动前后的状态以及联动前后的变化数据，

每天统计联动次数、频率。

5.4.4 监控系统的控制装置采样信号应采用硬接线方式，应直接由各采样终端的端子排直接接入控制装

置，而不是经由第三方设备接入，确保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5.4.5 监控系统的控制器、开关自动化操作机构及柴油发电机系统应具有独立性，采用不间断电源或直

流电源等独立电源进行供电，不受市电停电的影响。

6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维保

6.1 维保单位基本要求

6.1.1 维保人员应具备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

6.1.2 维保人员应严格按照相关设计图纸和相关规范进行维修，对工程质量和系统功能进行严格控制并

做好相应的维修记录，保证工程质量达到国家维护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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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备维保要求

6.2.1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维保

6.2.1.1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应做好维护和保养，应按GB/T 29328要求执行。

6.2.1.2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宜每月空载运行一次，空载启动应有记录，记录启动时间、发现的问题、

启动人员签字等。

6.2.1.3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机组带载测试、每年进行一次市电与自备应急电源

切换的电气传动试验，测试和试验应有记录，记录时间、发现的问题、实施人员签字等。

6.2.1.4 因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故障引发重大事故的，或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临近使用年限未更换

的，宜每年进行一次设备检测，用户宜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确定机组满足技术要求

后方可继续投入使用。测试不应少于表所列内容。

表 1 柴油发电机组测试内容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时间

1 稳态电压调整率

按相关规范及甲方要求

2 稳态频率调整率

3 瞬态电压调整率

4 瞬态频率调整率

5 电压恢复时间

6 频率恢复时间

7 带载能力

8 不平衡负载能力

9 过载能力

10 机、电匹配能力

11 是否具有良好的减震装置

12 自动停机保护功能

6.2.1.5 重要活动或重大会议前，应做好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预防性维护和保养。

6.2.1.6 当因内部配电系统计划检修需要启用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临时带负荷的情况发生时，应提前

做好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预防性维护和保养。

6.2.1.7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宜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预防性维护，预防性维护不应少于表所列内容。

表 2 柴油发电机组预防性维护内容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1 电气系统 空载运行过程中频率、功率因数、各相电压、电流情况检查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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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却系统
冷却液液位、风机皮带、风扇工况检查及处理，进排风装置自动/手动开

启关闭功能

3 燃油系统 储油罐（箱）油位、管路及连接检查及处理，每年宜对油品质量进行分析

4 启动电池 漏液、遗酸、鼓包变形情况和电压检查及处理

5 发动机 启动、运行状态和机油液位检查及处理

[来源：GB/T 51314-2018,表 5.2.11]

表 3 燃气轮机柴油发电机组预防性维护内容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1 电气系统
启动蓄电池、充电机、逆变电源、启动碳刷及启动模块，其他电源元件及

电气线路检查及校准

2 控制系统

各模拟量、开关回路、指示灯、控制器及开关量模拟量通道、传感器、变

送器、CPU 、通讯模块、电源模块、接口模块检查、机组起动升速曲线检

查及校准调整

3 机械系统

进气、通风、排气、点火系统，换热、燃油管路、各过滤装置、其他元器

件的清检查、清洗及维修，发动机滑油泵、发电机和发动机输出轴调整，

发电机系统维护

6.2.1.8 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定期维护保养

机组需要根据不同品牌厂家发电机操作手册定期进行常态化维护。维护内容如下：

a) 更换机油：机油第一次更换为 50h，之后正常更换时间为 250h/每年，以先到为准；

b) 更换机油滤清器：机油滤芯第一次更换为 50h，之后每隔 250h/每年更换，以先到为准；

c) 更换空气滤清器：空气滤芯每 400h/每年更换，以先到为准；

d) 更换燃油滤清器：燃油滤芯每 300h/每年更换，以先到为准；

e) 检查气门间隙；

f) 更换水过滤器；

g) 放出水油分离器中的水和沉淀物；

h) 检查交流发电机的接线端子；

j) 检查电缆是否破损；

k) 检查接线端是否松动；

l) 其他维护事项，参照各厂家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来源：T/BEPIA XXX—2024《移动电源车运维管理技术规范（柴油机类）》第 8.2.2 条]

6.2.2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配电设备维保

自备应急电源配电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按以下标准执行。

a) 供配电设施预防性试验应按 DL/T 596 要求执行；

b) 供配电设施状态检修试验应按 DL/T 393 要求执行；

c)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试验检测应按 DL/T 995 要求执行；

6.2.3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维保

6.2.3.1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的维护和保养按 GB/T 29328 要求执行。

6.2.3.2 因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故障发生重大事故，或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临近使用年限未更换的，宜

每年进行一次设备检测，用户委托宜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实施，确定设备满足技术要求后方可继续

投入使用。测试不应少于表所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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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间断电源测试内容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

1 模块转换功能

按相关规范及

厂家技术指标

2 报警及保护功能

3 瞬态参数测试

4 阶段加载测试

5 负载不平衡测试

6 发热测试

7 过载测试

8 并机不均匀测试

6.2.3.3 不间断电源宜每半年进行一次预防性维护，维护不应少于表所列内容。

表 5 不间断电源预防性维护内容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1 清扫清洁 不间断电源内部、风扇、过滤网除尘

2 温度检查 不间断电源输入、输出、电池连接端子温度测量

3 电气连接 氧化、松动情况检查及处理

4 切换功能 主路、旁路、电池间相互转换功能检查及处理

5 并机功能 并机系统中主机或模块间并机功能检查及处理

[来源：GB/T 51314-2018,表 5.2.8]

6.2.3.4 其他维护事项，参照各厂家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6.2.4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组维保

6.2.4.1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的维护和保养按 GB/T29328 要求执行。

6.2.4.2 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组宜每半年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维护不应少于表所列内容。

表 6 蓄电池预防性维护内容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1 清扫清洁 表面清洁

2 外观 漏液、遗酸、鼓包变形情况检查及处理

3 性能测量 单块蓄电池内阻、电压、温度测量

4 放电测试 蓄电池放电测试、蓄电池性能检查及处理

5 电气连接 连接端子接触不良、氧化和松动情况检查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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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关电池 放电过程温度测量

[来源：GB/T 51314-2018,表 5.2.10]

6.2.4.3 其他维护事项，参照各厂家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6.2.5 自备应急电源监控系统维保

6.2.5.1 自备应急电源监控系统的维护和保养应按 JGJ/T334《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执行。

6.2.5.2 自备应急电源环境和设备监控系统宜每半年进行 1 次预防性维护，维护不应少于表所列内容。

表 7 监控系统预防性维护内容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1 物理检查 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安装牢固、破损的检查及处理；设备清洁

2 传感器 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校准

3 执行机构 机械性能、电气性能和功能的检查及处理

4 数据接口 监控对象通信、数据采集的检查及处理

5 传输线路 连接端子牢固、标识清晰、链路通畅

6 系统网络 网络系统畅通

7 管理系统平台
系统运行，显示、控制、报警、统计、分析等功能有效，权限和阈值设置合

理

[来源：GB/T 51314-2018,表 5.5.1 ]

6.2.5.3 其他维护事项，参照各厂家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6.2.5.4 监控系统维护过程中，应采取确保监控系统与设备正常工作的保护措施。

7 移动应急电源系统运维管理

7.1 移动式应急电源的运维管理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7.2 移动式应急发电车应通过外部应急电源接入装置进行供电。

7.3 在重大活动、重大会议及极端事件需要供电保障时，用户应配备移动应急电源作为外部保障供电。

用户配置自备应急电源的，在市电失压后无法正常启动时，由外部移动式应急发电车供电；未配置自备

应急电源的，在市电失压后由外部移动式应急发电车直接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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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监测数据采集量汇总表

表 A.1-A.5 给出了监测数据量的汇总信息。

附表 A.1 配电设备监控内容

序号 监控项目 监控内容

1 参数

市电进线电压（高压/低压）、柴发进线电流、柴发进线频率、柴发进

线电压、应急段母线电压、市电进线电流、市电进线开关位置、柴发进

线开关位置、母联开关位置、馈线开关位置、开关状态手动/自动（系

统内所有开关）、ATS 开关位置。

附表 A.2 低压配电设备报警

序号 监控项目 报警内容

1 进线开关

短路报警；过载报警；失压报警2 母联开关

3 重要馈线

附表 A.3 柴油发电机监控内容

序号 监控项目 监控内容

1 参数 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水温、油压值、转速、电池电压

2 报警

欠压报警、启动失败、过流停机、水温高报警停机、油压值低警告、

发电过流警告、油位低警告、充电失败警告、紧急停机、超速报警停

机、欠速报警停机、速度信号丢失停机、超频报警停机、欠频报警停

机、过压报警停机

附表 A.4 UPS 监控内容

序号 监控项目 监控内容

1 UPS 输入 开关状态、 电压、 电流、频率、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2 UPS 输出
开关状态、 电压、 电流、频率、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视在功率、负载率

3 旁路 开关状态、 电压、 电流、频率

4 蓄电池 电池组电压、 电流、后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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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5 蓄电池监控内容

序号 监控项目 监控内容

1 单体电池 电压、内阻、温度

2 电池组 开关状态、电压、电流、充放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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